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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本公告乃為遵守《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 I V 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第1 3 . 0 9 ( 2 )條及第1 3 . 5 1 B ( 2 )條的規定而作出。   

 

毅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注意到本公司過去兩

周一直未能與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王再興先生（「王先生」）取得聯繫。王先生主

要負責制定本集團整體發展及戰略規劃，並監督本集團的項目規劃、業務及營運管

理。他亦是本公司的授權代表之一以及本集團薪酬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成員。本公司

將盡我們最大努力繼續通過所有可能的聯絡方式與王先生取得聯繫。  

 

自本公告刊發之日，本公司及附屬公司（「本集團」）的業務及運營保持正常。此

外，由於日常業務運營及管理主要由王德文先生（本公司總裁、王先生之子）領導的

高級管理團隊負責，且在王先生失聯期間，王德文先生及本公司高級管理團隊將一如

既往地向董事會進行匯報並管理本集團日常業務運營，因此，董事會認為王先生的失

聯目前並不會對本集團的日常業務運營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為謹慎起見，董事會

正在制定適宜的安排作為王先生失聯期間的過度措施。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於 2 01 4年7月2日上午九時起暫停在聯交所買賣，以待刊發

有關過渡期安排的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司將根據法律要求，及時就此事宜的任何重大進展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毅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黃德宏 
  

 

香港，2014年7月1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再興先生及黃德宏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袁兵先

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賢足先生、王連洲先生及林智遠先生。  


